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的内容真实、、准确准确、、完整完整、、及时及时，，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芸科技”、“发行人”或“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4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
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http://www.cs.com.
cn；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http://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
cn；经济参考网：http://www.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
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的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联芸科技
（二）扩位简称：联芸科技
（三）股票代码：688449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6,000.00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0,000.00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科创

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
跌幅限制。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本公司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6,000.00万股，上市初

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或36个月，保荐

人跟投股份锁定期为24个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网下投资者最
终获配股份数量的10%锁定期为6个月。公司本次上市
的无限售流通股为65,097,497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14.15%。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
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

属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代码：I65），截至2024年11月13日（T-
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65）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57.27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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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4年 11月 13日

（T-3日）。
注1：2023年扣非前/后EPS计算口径：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T-3日（2024年11月13日）总股本；
注2：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3：《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可比公司中，美满电子（MRVL.O）、

慧荣科技（SIMO.O）、瑞昱（2379.TW）、联咏（3034.TW）为境外上

市公司，其流动性和估值体系与A股存在较大差异，故不计入可比
估值考虑范围；得一微未上市，因此未纳入可比公司估值对比；

注 4：翱捷科技、纳芯微 2023 年扣非前后的归母净利润均为
负，故计算市盈率均值时均予以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为11.25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77.54倍（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130.43倍（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99.08倍（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166.67倍（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销率为：
1、3.92倍（每股收入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2、5.01倍（每股收入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本次发行价格11.25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3年摊薄
后静态市销率为5.01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3年平均
静态市销率19.68倍；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发行人2023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166.67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3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

公司2023年静态市销率、静态市盈率均低于可比公司
同期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
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
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
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
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
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
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
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
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
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李国阳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阡陌路459号C
楼C1-604室

0571-85892516

0571-85892517

钱晓飞

王常青

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16号院1号楼泰康集团大
厦10层

股权资本市场部

010-56051630010-56051626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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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临2024－052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隅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地产”）与合作方按持股比例分别向南京铧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铧隅”）及北京怡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怡畅”）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合计36,567.5万元。● 上述财务资助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以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金隅集团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新增财务资助额度预计的议案》。公

司对合联营项目公司、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新增加额度不超
过 49.05亿元。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和调剂使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层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

金隅地产持有南京铧隅股权比例50%，南京铧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铧峥”）持有南京铧隅
股权比例 50%，南京铧峥为并表方。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两方需按持股比例向南京铧隅提供股东借
款（到期续借），其中金隅地产提供财务资助13,191.7万元，期限为2 年，年利率为 6%。

金隅地产持有北京怡畅股权比例35%，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地产”）持有北京
怡畅股权比例45%，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股份”）持有北京怡畅股权比例20%，建
工地产为并表方。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三方需按持股比例向北京怡畅提供股东借款（到期续借），其
中金隅地产提供财务资助23,375.8万元，期限为2.5年，年利率为6%。

根据监管规则，公司并表的项目公司向其他合作方提供资金的行为以及公司向参股公司按股比提供
借款构成财务资助，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以内，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
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南京铧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5日
法定代表人：田以刚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12号未来科技城P52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
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金隅地产持有50%股权，南京铧峥（并表方）持有50%股权。
财务情况：项目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82.24万元，净利润-4,398.76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438,556.27万元，负债总额345,687.29万元，净资产92,868.98万元，资产负债率78.82%。
项目公司2024年1-9月营业收入174,793.86万元，净利润10,280.61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资产

总额260,022.87万元，负债总额156,873.27万元，净资产103,149.60万元，资产负债率 60.33%。2023年度，金隅集团未对南京铧隅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南京铧隅信用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北京怡畅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02日

法定代表人：刘晔

注册资本：183,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育知东路30号院1号楼3单元2层205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从事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经营；物业管理；

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股东构成：金隅地产持有35%股权，建工地产（并表方）持有45%股权，首开股份持有20%股权。
财务情况：项目公司 2023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246万元；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511,688万元，负债总额331,501万元，净资产180,187万元，资产负债率64.79%。
项目公司2024年1-9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88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资产总额534,067

万元，负债总额354,533万元，净资产179,534万元，资产负债率 66%。2023年度，金隅集团未对北京怡畅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北京怡畅信用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南京铧铮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MA2678081A
法定代表人：梁俊
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创业园科技研发基地寅春路18号-ZS0118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联关系：南京铧铮置业有限公司与金隅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530560988
法定代表人：潘捷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8号楼四层410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

外）；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与金隅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309074C
法定代表人：李岩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89号一层103B
注册资本：257956.5242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建筑工程咨询；室内外装饰装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购销建筑材料、化工轻工材料、工艺美术品、家具、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除外）、五金
交电、纺织品、百货、计算机软硬件、日用杂品；经贸信息咨询；劳务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金隅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金隅地产通过有息借款方式按照持股比例向南京铧隅提供财务资助（到期续借），金额为13,191.7 万

元，期限为2年，年利率为6%，资金用途为项目的开发和运营，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同等条件提供同比

例借款。

金隅地产通过有息借款方式按照持股比例向北京怡畅提供财务资助（到期续借），金额为23,375.8万

元，期限为2.5年，年利率为6%，资金用途为项目的开发和运营，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同等条件提供同

比例借款。

五、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本次对参股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

正常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

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确保了各合作方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有利于公

司业务的发展，不会对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方利益的

情形。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1,545,000.11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2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总余额为等值人民币60,793.99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83%；不存

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2024-045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
暨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无偿划转情况概述2024年8月31日，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变电气”）收到控股股东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装备集团”）出具的通知，拟与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电气装备”）开展输变电装备业务整合事宜，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日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9）。2024年9月26日，公司收到兵器装备集团出具的《关于无偿划转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事项进展的通知》，兵器装备集团与中国电气装备签署《企业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将其直接持有的
公司37.98%股份、保定同为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为公司”）100%股权（同为公司持有保变电气

15,722,36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5%）无偿划转至中国电气装备，后续将履行国资监管机构
的相关程序，并需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本次收购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4年9月2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筹划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39）《收购报告书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4年9月28日，公司披露了本次无偿划转相关的《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意见书。2024年 10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042）。

二、本次无偿划转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公告后30日内仍未完

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的，应当立即作出公告，说明理由；在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期间，应当每隔30日公告
相关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无偿划转事宜尚在推进过程中，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兵器装备集团及中国
电气装备正在办理无偿划转事项所涉相关工作。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精
科”、“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1325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
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50,595,000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 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0,119,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333,500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12,142,5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4年11月29日（T-1日）

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 海 证 券 报·中 国 证 券 网 ：https://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思

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2,898.29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1376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

人股票简称为“英思特”，股票代码为“301622”。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22.36

元/股，发行数量为2,898.297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

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

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44.9148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5.00%。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根

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

售。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44.9148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072.297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26.0000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

796.8532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数量

的 2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579.7000 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92.597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05.7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93457357%，有效申购倍数为5,169.0978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4年11月26日

（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价格不

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982,53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2,649,549.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4,46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64,970.3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925,97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33,744,689.2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0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

份数量为1,494,886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约占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4,462股，包销金

额为1,664,970.32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总

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26%。

2024年11月28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7,747.67万元，其中：

1、保荐承销费：5,184.47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1,310.00万元；

3、律师费：679.25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55.66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118.29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发行手

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

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1902095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27、28层

发行人：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4-08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4年11月27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

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简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24国泰君安CP009 短期融资券期限 300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兑付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072410243
2025年9月23日

30亿元

100元/张

发行日

起息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2024年11月26日

2024年11月27日

30亿元

1.9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